
你的聲音
種下改變的種子
校園及安置機構兒少性侵害系統性訪查

張菊芳委員

專案概述



訪查緣由
1. 據衛福部數據顯示，近10年性侵害案件數，未滿18歲之兒少皆超過半數，

2023年占54.76%，比例之高，必須重視。

2. 藉由檢視過去監察院調查國內多起重大兒少性侵事件，顯示出並非個案，
而是結構性問題。

3. 由CRC及CEDAW等國際人權公約意旨可明，對兒少的性侵害行實為重
大人權侵害之議題。

4. 本會深感兒少的生存發展權利無法等待
於2021年擇定
「校園及安置機構兒少性侵害」
作為系統性訪查重點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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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感謝每一位參與的受訪者
我們深知回憶這些過往，是很艱難的過程，
謝謝您讓我們有機會透過您的聲音，
更瞭解兒少在校園及安置機構遭受性侵害的處境，
並透過整理您的述說，完成這份報告，
檢視法制、體制、政策與防範機制等問題，
期待能促使國家、社會共同檢討過往的錯誤，
希望不再有兒少受害。



於2021年2月，人權會通過辦理本系統性訪查。

啟動後約一年的時間進行相關準備，為希望嚴謹完善執行本案，由督
辦委員帶領工作小組，工作人員並進行教育訓練。邀請專家組成法律
諮詢小組及諮詢顧問，以及確認「工作範圍與策略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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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考量本訪查案蒐集訪談部分須由具備相關專業之單位進行，以避免訪談過
程中造成受訪者二度傷害，本會決議本訪查案蒐集訪談部分委外辦理，委
外部分2022年2月9日依法定流程決標

二. 訪談受託團隊：世新大學
1.徵募受訪者之宣傳倡議、收案、初篩
2.訪談員徵募與培訓（徵求諮商心理師、臨床心理師、社工師、以及學校
專任輔導老師等擔任訪談員）、進行訪談

三. 宣傳倡議：2場記者會、宣傳影片、海報、網站及其他宣傳。

四. 雖然訪談委外執行，但本會仍每月進行工作小組會議、
專家諮詢會議，以隨時掌握訪談情況，
也視情況作滾動式調整

訪談委外執行



一.為求慎重及真實傳達被害人聲音，本會於2024年2月取得訪談錄
音後，將所有訪談錄音全數轉為逐字稿，並逐案比對逐字稿與
訪談紀錄表單，後經決定，以逐字稿為主要訪查分析資料來源，
重新整理數據統計及資料分析。

二.本訪查案自徵募進入初篩，至訪談階段，再經資料重整階段，
經各階段聯繫確認，檢視比對排除，最後符合本訪查案之案例
有74案，其中63案為被害人本人受訪，其餘11案為被害人之重
要他人。

資料重整

所有參與初篩者，無論初篩結果是否符合本案範圍，對於有社工服
務、心理諮商服務、法律諮詢等需求者，均提供相關資源進行轉介。

資源轉介



訪談完成後，本會蒐整相關訪談資料，辦理4場機關座談。邀請中央主
管機關以及地方政府22縣市代表出席，每場次同時邀請3-4位專家學者
共同與會討論。請各機關就相關議題，依權責表達其執行情況、所面
臨之困境，以及建議。

機關座談



感謝
受託團隊世新大學
以及
參與本訪查案相關諮詢會議、
機關座談提供建議及協力之
專家學者、團體單位、工作
夥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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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查案的核心精神是「國家傾聽被害人的聲音」。運用多元宣傳與倡議
模式，徵求18歲之前曾在校園或安置機構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為本案
訪查對象，並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方式，訪談被害人或被害人之重要他人。

兒少安置機構之
受害者

安置機構

教養機構

校園內之受害者

公私立各級學校
（不含安親班、幼兒園）

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及
少年觀護所

訪查對象



師對生,

46案, 
62%

生對生,

21案, 
29%

家內性侵, 

6案, 8%
校園內陌生人,

1案, 1%

以加害人與被害人關係區分

訪查發現

 本案為透過徵求受訪者的陳述整理歸納，
以下訪查發現及統計數據不宜推論為全國現象。

一. 本訪查案中的被害人。

二. 本訪查案中的加害人。

三. 訪查發現之受害地點。

四. 師對生性侵害樣態。

五. 生對生性侵害樣態。

六. 揭露與求助



• 就讀學制的統計：事發時學制為國小階段
（6-12歲），所占比例最高
其次為發生在國/初中階段

• 受害樣態：猥褻最多，性交次之。
許多被害人曾受到不只一種的性侵害樣態
包括遭受猥褻及性交、猥褻、性交及霸凌

• 某些受訪者表示遭受長期且多樣態的性侵害，
持續且橫跨不只一個學制階段的

訪查發現

本訪查案中之被害人

學齡前, 2人, 

3%

小學,

30人, 40%

國/初中, 

22人, 

29%

高中職, 18

人, 24%

中輟/未就

學, 3人, 4%



• 加害人以男性最多（95.9％），

超過八成是男性加害人對女性的性侵害，

此外亦有男性對男性、女性對男性、女性對女

性的性侵害

• 近六成為教師身份，包含被害人學校師長、體

育/運動教練、社團老師等。

訪查發現

本訪查案中之加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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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身分別教師：包含被害人學校師長、體育/運動教練/運動團隊教練、社團老師等，
*身份別職員/工友：包含學校行政人員/職員/職工等

被害人性別

女 男 總計

加害人
性別

女 1 2 3

男 60 11
71 

（95.9％）

總計 61（82％） 13 74



• 若加害人的身份是教職員工（左圖藍線），

最多的受害地點是在「校外私人空間」，可

見這些加害者可能是利用了教職員工的權威，

將學生帶離校園，帶到教職員家中、或汽車、

汽車旅館等校外私人空間性侵害。

• 其次為校內，可見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仍需

檢討改進。

訪查發現

性侵害事件發生地點

*校外私人空間：舉凡自己或教職員家中、加害人的工作室或汽車旅館等處
*校外公共空間：舉凡補習班/安親班、公園/運動場、電影館、公共廁所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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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對生（包含教師/教職員工對學生的性侵害）的性侵害涉及權力不
對等和信任的濫用，是極嚴重的問題，透過受訪者所述歸納出下列
六個樣態，交互出現。

一、糖果與鞭子併用的權威控制
二、以情感操控的方式進行性誘騙
三、利用學生的不利處境製造加害處境
四、出其不意的強迫性身體接觸
五、利用可使用校內外隱蔽空間的權力，增加侵害可能性
六、利用數位媒介發展個別關係

訪查發現

師對生性侵害樣態



加害人可能濫用其權威和職業角色賦予的社會地位，
藉以操控學生，遂行性侵害。以小學階段為例，加
害人以體罰等方式管控班級，同時刻意營造體貼照
顧，另一面取得家長信任，孤立被害人於人際支援
網絡，再告訴受害的小學生性侵害是處罰，或是免
除處罰的條件、愛的表現等，誤導學生的理解。類
似的「糖果與鞭子」架構。

訪查發現

師對生性侵害樣態-糖果與鞭子併用的權威控制



本次訪查受訪者所述之生對生（學生對學生）的性侵害共計21案，
加害人多為被害人的同儕朋友，且有5案加害人不只一人。

歸納三類常見樣態：

一.霸凌行為伴隨性侵害

二.身體接觸伴隨言語騷擾

三.利用關係、友情或社交壓力遂行加害行為

訪查發現

生對生性侵害樣態



加害人皆利用其人際優勢，長期進行霸凌與性
侵害，教師若敏銳度不足未即時發現，都可能
加遽被害人被排擠的處境。

訪查發現

生對生性侵害樣態-霸凌行為伴隨性侵害



• 對象：大多會向師長求助，其次是同
儕／朋友，再其次是被害人父母。

• 揭露時間：被害人揭露此性侵事件的
時間以中小學、高中階段（國民教育
階段）為最多，其次則為成年後（大
學以上）才揭露。

訪查發現

揭露與求助

立即揭露, 5案, 7%

國民教育

階段揭露, 

37案, 49%

大學以上

揭露, 20案, 
27%

從未揭露, 

13案, 17%

揭露時間



一. 擔心揭露後的效應而難以說出（佔多數）：
擔心被責備，其次為擔心別人不相信，再次為擔心被貼標籤，…  還有怕造成家人麻煩或擔心，
例如爸媽、學校裡其他人，甚至加害人。我們發現很多被害人非常顧慮他人，他們擔憂自己的
親友會因此被影響，甚至擔憂加害人受到懲罰等。

二. 遭加害人控制：
加害人讓被害人以為性侵害是一種處罰、或免除處罰的方式、遭加害人情感操控、孤立/隔離、
施以暴力、威脅、加害人掌握資源牽制被害人、害怕受到加害人的報復… …等

三. 事發時被害人年紀很小，不知自己受害，或不知所措、難以設想該怎麼求助

四. 根據過往經驗，造成不願或不敢揭露：例如被害人以往透露或求助，學校反而指責被害人；禍
或跟老師、親友透露，對方說「老師不是故意的」、「你想太多了」、「你那時候穿了什麼？」
等，讓被害人不願意再說

訪查發現 揭露與求助
-未揭露與求助的原因
-需正視被害人想法



一.近5成被害人提及求助/揭露時，學校不作為或作為不足等負面回應：
包括學校未對檢舉人、被害人或重要他人清楚說明事件處理相關程序、其次
為舉報或處理程序不夠明確；再次為缺乏舉報或處理程序、接著為學校以息
事寧人或私下調解方式處理性侵事件，例如學校私下找學生家長來磋商、以
「通報會讓你的孩子也有事」為由向被害人父母勸說不要再追究等。
以及認為學校將事件發生歸責被害人；學校漠視或否認事件發生，學校偏袒
加害人等。

二.受訪者對學校因應處理性侵事件之建議及期許：
最多數回應建議學校應建立具有性別平等氛圍之組織文化，其次為推動性侵
事件防治宣導與措施，再次為建立明確的檢舉及處理流程。

訪查發現

揭露與求助



一.避免責備被害人，建立被害人支持環境

二.落實CRC內涵，維護兒少表意權及身體自主權，以防範性侵害的發生

三.強化性別平等教育，並優先加強教育人員的性別敏感度

四.建立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及師生倫理界線

五.建立調查獨立性，強化性平事件處理相關機制

六.避免被害人二度傷害，加強訓練性侵害案件處理人員的知能與執行技巧

七.增進校園性平承辦人員及安置機構員工的支持機制

八.改善兒少性侵吹哨者保護機制不足問題

九.延長性侵害案件追訴權時效

政策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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